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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題：天主存在嗎？
本課要探討的題目包括：人可以單憑理智而知道天主的存在嗎？能夠通往天主存在的途徑有那些？人的良心和自由可以成為找到那個有位格的、愛我們的天主的渠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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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類的宗教性向
人類的歷史，自起初就已經有一個宗教的層面。對宗教的表達方式有很多種。一旦去除它那源於無知和罪惡的迷信色彩，我們便會發現人有一個與生俱來的信念 —— 有一個天主，衪創造宇宙萬物，主宰這個世界，萬物要依賴衪才能存在。多神論（即信奉多個神的信仰）不時在人類歷史中出現。可是，人類最深入的宗教經驗和哲學智慧，在尋找世界和人生的終極道理時，都是在一個獨一無二的天主內獲得答案。所有存在的東西都是出於這個天主。祂是人類所追求的快樂的泉源。（參閲《天主教教理 》，28）[1]
世上有各式各樣的文化，每種文化也有截然不同的哲學、文學和藝術，但所有文化的共通點就是它們對天主和對人存在的核心主題：生死、善惡、歸宿、和天地萬物的意義的反思。[2] 既然世世代代的人都透過這些主題去表達人文精神，可以說，以天主為參照點實屬人類文化的一部分，也構成個人和社會的重要一環。因此，在各種人權之中，宗教自由就佔首位，尋找天主也是人的首個責任。每個人「都受本性驅使，有責任履行道德義務 ⋯⋯ 一旦認識了真理，便要努力恪守，並依照真理的要求規範自己的整個生命。」[3] 對天主的否定，甚至計劃在文化、社會和政治方面實行「去天主化」，是近代才出現的現象，而且這些現象只局限於在西方世界的某些地區出現。有人認為宗教屬於人類歷史的「嬰兒期」，隨着科學進步，它必然要消失。但是這種想法並不正確，因為有關宗教和存在的重大問題並沒有隨時間流逝而改變。[4]
基督宗教採納人類在其長長的宗教歷史中追尋和敬拜天主時所用的一切好的事物。它也賦予該歷史真正的意義：它是一條通向唯一真天主的道路，在以色列子民的救恩史中，這個天主啓示了自己，再在耶穌基督內取了人形，即是成了血肉的聖言，好使祂能夠與我們見面。[5]
2. 從有形受造物到無邊無際的天主：宇宙論可以提供的論證
人類的理智可以沿著以受造界為起點的不同途徑而知道天主的存在。兩條基本的途徑分別是：以人、和以有形的受造物為起點。這兩條途徑（即兩個直達天主的方法）特別是由基督宗教的作家建立起來，但是許多生於不同時代和文化背景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也曾經加以闡述。
這些引領我們意識到天主存在的途徑可稱之為「論證」。論證不是數學和自然科學所指的證據，而是幾個異曲同工，具說服力的哲學論證。 人可按自己各自不同的教育程度而理解這些論證（參閲《天主教教理》， 31），但不能用實驗科學的求證方法，因為天主不是人類可以實驗和考證出來的。
每一個引領我們意識天主存在的論證會採用不同的哲學方法。所以，無論我們用那一個方法，我們只可以得出「天主」這個絕對現實（absolute reality）的其中一面。如果我們「由世界的運行、演變、非必然性、秩序和美麗，可以認識天主是宇宙的起源和終向。」（《天主教教理》， 32）天主是無窮偉大的。無一件事物能夠與衪相比。我們絕不能單靠以上其中一條途徑，就能完整地拼湊出天主的肖像。每條途徑只能看到衪其中的一面，例如衪的存在、衪的智慧、衪的大能等。
在眾多所謂宇宙論的論證方法中，由聖多瑪斯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s）發展出來的「五路論證」可謂耳熟能詳了。它是聖多瑪斯結合了多位在他之前的思想家的哲學反思而得出的。我們必須有一點形上學的基本概念，才能明白這些論證方法。[6]「五路論證」的首兩條進路建基於我們可以觀察到的、自然界的因果關係（可見於由潛能（potency）到現實（actuality）的變動，以及由動力因（efficient cause）到它的果的變動）。這一連串的因果關係不能無窮盡地向其終端追溯。它必然會追溯到一個首推動者和首個起因。第三條進路則是從觀察到自然界的偶發性和有限性開始，然後推論出自然界必須由一個實在體（being）所產生，而這個實在體會是無限的和必然存在的。第四條進路探討世間事物所具備的不同程度的、卻是有限的美善，從而得出一個唯一的、有著無限美善的源頭。在第五條進路中，我們觀察到地上萬物都是運行有序和有著一個終向，從而看出一套管理萬物的穩定規律，並且結論出一個管理萬物、萬物皆以其為歸宿的大智的存在。
歷代的論者在提出這些進路和其他類似的進路時，使用了多種貼近各人當代生活的術語和形式。故此，這些論證方法仍能應用在我們現今的世代。不過，若要明白這些論證方法，人必須以事實為基礎去認識事物，和抗拒任何科學還原論，即是說，只有科學能夠證明的事，我們才會接受為事實（也要遠避本體論的還原論）。我們還要進一步堅稱，人的思考力，可以由看得到的果，而昇華至看不到的因。形上學的思想正是這樣。
我們也可以運用常理去認識天主。這裡所指的常理是一種自發性的、發自每個人的日常經驗的哲學知識 —— 我們對大自然之美和規律的驚歎之情、因着不需付出而獲得了生命而產生的感恩之心、對萬物的美善及愛的理因的根由的理解。在推論天主的存在時，我們也可利用常理找出這些哲學論證的主旨。聖多瑪斯用了同樣方式去總結那五條進路 ——「它就是每個人口中所說的天主。」言下之意是，我們對於天主是誰已經有一個概念了。
同樣地，聖經的證言（例如智 13 : 1-9，羅 1 : 18-20，宗 17 : 22-27）和教會的訓導也明確指出，人的理智能夠透過認識受造物而認識造物主天主（參閲《天主教教理》， 36-38），[7] 兩者也指出，罪過和扭曲了的道德取向，會阻礙人去認識天主。
3. 人的靈性顯露了天主
在比對人和自然界的其他東西時，人會看出自己的獨特和優勝之處。雖然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人與其他動物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是人也意識到自己有很多與別不同的特質。人懂得自我反省、反思過去的經歷和省察自己行為的道德對錯，有能力在文化和技能上進步。正因為他擁有理智和意志，更重要的是因為他享有自由，所以人是超越物質界的其他東西的。[8] 簡單而言，雖然人（他的肉體）仍要繼續依賴物質而生活，但是他也有著一個超越物質的屬靈生活。[9] 為了解釋這種超越性，所有民族的文化和宗教精神自起初就一直確認：人是依賴著天主的，人的生命也反映出天主。猶太教和基督宗教的啓示信仰也合乎理性地教導：所有男女都是按天主的肖像和模樣而受造的。（創 1 : 26-28）
其實，人本身就是一條通往天主的道路，因為自身的經驗就是到達天主那裡的各種方法的開始：「人：藉著對真理和美善的開放，藉著倫理道德的意識，藉著自由和良心的聲音以及藉著對無限和幸福的渴望，人正自問天主是否存在。在這些情況中，他覺察到自己屬神的記號。」（《天主教教理》， 33）
人的道德良知會讚許我們的善行，也會譴責我們所做或想做的惡行。它引領我們去接受一個我們必須恪守的、最高的「至善」。我們的良知其實只是祂的信使。古代很多賢人思想家縱使從未接觸過聖經的啓示，也曾經以這種人類良知的經驗為起點，去反思人類各種行為的道德意義。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能力作出類似的反思，只因為他或她是按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
人的行為有對與錯之分，除了是因為他的道德良知之外，也是因為他有個人的自由。因為人有自由，所以他明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還要向「某一位」負責。這一位必定較任何有形的東西、較任何其他人偉大，因為這些人也和我們一樣，是受召去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自由和責任的存在，會帶領我們覺察到天主的存在。祂就是善與惡的擔保人、造物主、道德律的制定者、賞罰眾人的那一位。在這個時代，個人的自由不時遭到否定。人被貶到稍高於高度發展的、行為被必然的衝動念頭操控著的某些生物。有些人認為，靈性生活（思想、良知、靈魂）只是存在於大腦內，屬於按必然法則而運作的純物質神經生理學過程。故此，他們否定人有自由和道德規範。我們可以依照理智和人類現象學去反駁這點。從理智和人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人是具有超越性的；即使人的選擇受制於自然條件，人也能行使自由意志；思維（mind）也不可能簡化為大腦（brain）。
也有很多人認為，假如天主存在，祂就不會容許罪惡和不公義存在，因此罪惡的存在證明了天主並不存在。事實上，這個疑問和這份不安也能引領我們找到天主，因為我們察覺到，罪惡和不公義其實是一種被剝奪，一種不應存在的痛苦情況，它呼喊著我們所渴求的美善和正義。假如人自然和基本上並不傾向美善，那麼即使他見到傷害美善的事物或罪惡，他也不會感到苦惱。
人尋求真理、美善和快樂的自然慾望是人類本能地渴望看見天主的徵兆。假若人在追尋這些盼望時受挫，他必定會覺得心願未了，因為這些盼望就是靈性生活和人類尊嚴的核心。它的存在於我們內心的深處，正是指出那個召叫我們信賴祂、歸向祂的造物主是存在的。如果屬於「宇宙論」的論證未能確保我們可以找到那個有位格（personal being）的天主，我們還有一條以人和人的自然慾望作為出發點的途徑。這條屬於「人類學」的途徑會幫助我們看出我們所仰賴的天主，必定是一個有能力去愛的人，一個關心受造物、有位格的天主。
聖經明確地教導，天主已將一套道德規律寫在人的心裡面。（參閲智 15 : 11-20; 詠 19; 羅2 : 12-16）受基督宗教啟發的哲學思想稱它為「自然道德律」。聖經指出，所有人不管身處哪一個時代，不論生活在哪一個文化裡，都能接觸到這套自然道德律，縱管罪惡會窒礙我們認識天主存在等真理。教會不斷重複教導和提醒我們，良知和自由的存在，就是人認識天主的途徑。[10]
4. 否認天主：無神論的各種起因
可以「證明」天主存在的各種哲學論據，本身並不能使人對（啓示的）天主產生信德。這些論據只可以顯示這種信仰是合理的。儘管有這些哲學理據，人仍然可以不相信啓示的天主。原因有幾個。首先，雖然這些論據顯示出天主存在，又引領人從哲學的角度去探討天主的某些特徵（例如衪的美善和智慧），但是它們不能指出祂是誰。其次是，信德是人憑著自由意志去對（啓示了自己的）天主所作的回應，而不是一個哲學推論的必然結果。儘管理據放在眼前，人仍然可以拒絕接受它。第三就是，信仰並非來自人；它主要是源於天主，是天主無條件地啓示了自己，並藉由恩寵去感動人心，讓人去接受祂。第四是，罪惡蒙蔽了人的思維，使他陷入黑暗之中，難以意識到天主的存在，和以信仰去回應衪的聖言。（參閲《天主教教理》， 37）基於以上原因，尤其是第四個原因，人經常都可以否定天主。[11]
無神論有兩種形式。理論的形式是，以理性作為基礎去積極地否定天主的存在。而實際的形式則是以日常的生活方式去否定天主。前者是基於對科學實驗的結果而作理性的分析而導致的結論；它其實有點自相矛盾，因為天主既是一個靈體（spiritual being），就不是一個實驗科學的對象。或許，在哲學推理（philosophical reasoning）的基礎上，人可以否定天主的存在，但是這種情況只會是當一個人對實事有了一個先入為主的觀點時才發生，如唯物主義者和有類似意識形態的人。我們經常可以借助形上學和一套基於實事的知識理論，去指出這些哲學推理是缺乏充分基礎的。
積極性無神論（positive atheism）的起因通常是人以為「接受了天主就是意味著人是有限制的」：如果天主存在，我們就沒有自由了，也不能在世上完全自主。這個觀點所忽略的是，一個受造物所擁有的自由和自主，是源於他對天主的依賴的。[12] 其實真相是，歷史、尤其是現代史指出，每當人否定天主時，他最終也會否定人，也否定人那具有超越性的尊嚴。
其他否定天主的人認為，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是迷信和無知的產物，會阻礙人類進步。不過，我們可以用歷史來反駁他們，因為我們不難在歷史中發現啓示的基督宗教對個人和人權的理念、對科學的起源和發展帶來正面影響。事實上，天主教教會經常（正確地）把個一人的無知視為真信仰的一塊絆腳石。總體來說，那些以否定天主作為肯定人類的進步和完美的人，是要維護人類在歷史上進步的今世觀，從而否定人類在來世才會獲得的滿全。他們憧景的是一個政治烏托邦，一個純粹在物質上富足的景況，但是這種景況不能完全滿足在人心內的、更深層次的慾望。
在無神論，尤其是實踐性無神論的各種起因中，我們必須將信眾的壞榜樣包括在內。「某程度上，他們忽視信仰教育，對教義做虛妄的詮解，或在自己的宗教、道德及社會生活上存有不足之處 ⋯⋯ 不僅沒有揭示天主及宗教的真實一面，反而加以掩蔽。」[13] 另一方面 ，教會自梵二開始就經常指出，基督徒的見證就是實行「新福傳」的主要因素。[14]
5. 不可知論和信仰無差別論
不可知論特別在知識份子的圈子裡廣泛流傳。它主張人的理性根本就不能探究任何關於天主和祂是否存在的事。它的擁護者經常都非常努力地做好個人生活和社交生活，但就沒有理會這樣做的終向是什麼。故此，他們努力去活出一個沒有天主的人道主義。這個不可知論的立場，最後往往會和實踐性無神論融為一體，因為如果一個人在生活上選擇自己那片面的終向，而忽略對自己的自然本性所傾向的、那唯一的真正終向作出任何承諾，他其實已經為自己的一生定下了目標 —— 他選擇了一個自私的、只有今生的目標。不可知論者的立場可能值得人對他們有一些尊重，但是我們應該幫助他們誠實地看出，他們其實沒有否定天主。他們可以對祂存在和祂在歷史中啓示了自己的可能性保持開放的態度。
今天，信仰無差別論是不信天主的主要形式，因此教會訓導當局愈來愈重視這個理論。[15] 人們對於天主這個題目缺乏認真的態度，甚至完全忽視它，因為實際上，它是被崇尚物質的生活窒礙了。對於神聖的和甚至偽宗教的東西，宗教無差別論抱有一定程度的同理心，但卻沒有任何對與錯的考慮，猶如它們只是一般消費品。一個人若要長時間維持信仰無差別論的立場，必須不斷地寄情於其他的事，以求躱避面對人生更重大的問題。他必須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和在良心內避開如生死的意義、行為的對錯等問題。然而，每個人都會有一天遇到一些人生重要的事情（例如戀愛、初為人父或人母、親友的突然死亡、喜與悲等）。這時候，人總不能永遠停留在宗教無差別論的立場。終有一日，所有男女都必須反問自己有關天主的事。當這些重要事件發生在人的生活中時，我們有責任協助他們認真地尋找天主和面對天主存在這事實。
6. 宗教多元論：我們只有一個真天主，衪在耶穌基督內啓示了自己
藴藏於人心內的宗教精神，如果是真實的，會引領人辨認出唯一的真天主。它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中呈現出來。它也呈現於各種人類對神明的概念和對不同肖像的敬拜之中。對於世界上各種顯示人類對天主的真誠追求、重視人類那超然的尊嚴的宗教，我們必須予以尊重。天主教教會認為，這些宗教都有著天主的神聖真理的「一剎光輝」和分享。[16] 不過，在理解這些宗教時，我們必須作出適當的區別，必須辨識存於其中的迷信、無知、沒理性的形式、和相反人的自由和尊嚴的行為。
不同宗教之間的對話並不會抵觸福傳。再者，在尊重每個人的自由的同時，對話的目的必須經常是宣揚基督。在基督宗教以外的各種宗教中找到的真理的種子，其實就是「唯一的真理」─ 基督 ─ 的種子。所以，這些宗教都有權利去透過認識那位作為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基督，去接受天主的啟示及邁向成熟。天主不會拒絕救贖那些不是故意地不認識福音，但仍依照自然道德律去生活的人，因為他們這種生活方式已經顯示出，他們認為這套法律是建基於唯一的真天主的。[17]
在跨宗教的對話中，基督宗教可以明確指出，世上的各種宗教只要能真實地表述人與唯一真天主之間的聯繫，它們就是如同基督宗教一樣實現自己的目標了。天主只是在基督內對世人彰顯了自己，為人解開了人的存在這個謎團，揭開了人所期望的東西的最深層意義。基督是天主和人類之間的唯一中保。[18]
進行跨宗教對話時，基督徒可以懷着希望和正面態度，因為他們知道，每個男女都是按照唯一真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每一個人在靜心省察時，都能聽到自己的良心所發出的強而有力的聲音，引領他走向在耶穌基督身上啓示了自己的唯一天主。基督曾對比拉多說：「我為此而生，我也為此而來到世界上，為給真理作證：凡屬於真理的，必聽從我的聲音。」（若 18 : 37）同樣地，基督徒在談論天主時，不用擔心自己會變得偏執，因為他們所講論的天主，就是那個創造了天地，我們可以從大自然和每個人的良心中辨認出的祂；祂也是救恩史中的天主，曾經彰顯給以色列子民，並在基督內降生成人。教會早期的信徒就是這條做的。他們拒絕事奉基督為羅馬諸神殿內所供奉的其中一個神，因為他們確信真的天主只有一個。同時他們又竭力指出，那個被哲學家瞥見為世界的起因、原因和基礎的天主，正是耶穌基督真天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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